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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580 号

申请人：李冰，女，壮族，2001 年 2 月 2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西靖西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悦华网吧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南洲路后滘村景业大街 2 号自编 5 号楼 2 楼 201 铺。

投资人：陈丽华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邓丽燕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李冰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悦华网吧关于确认劳

动关系、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

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李冰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邓丽燕到庭参

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

年 3 月 7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2

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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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43.06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

偿 195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

年 3 月 7 日工作日加班工资 2268.39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

请人2024年 1月 1日至2024年 3月 7日休息日加班费4044.84

元；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

7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1967.76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不确认双方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

年 3 月 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只是来帮忙，申请人在

2024 年 1 月 1 日开始帮忙，且帮忙两个月期间不是每天来；二、

关于双倍工资，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做法，所有人都像申请

人来告的话，公司无法存活；三、申请人只是来帮忙，不存在

经济补偿；四、关于加班工资，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做法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4 年 1 月

1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职收银员，实行月休 3 天、每天 8 小时

工作制，在被申请人的注册地工作，月工资为 3900 元，在职期

间已领取的工资分别为 2024 年 1 月 4078 元、2 月 6187 元、928

元，其最后工作日为 2024 年 3 月 7 日。申请人举证了考勤记录、

排班表、微信聊天记录、微信转账记录。前述证据反映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的人员邓丽燕就面试、待遇的事宜进行沟通，申请

人根据排班而上班，申请人通过纸质打卡方式进行考勤登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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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勤卡上载明申请人的入职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，申请人按

月领取工资报酬，数额与上述一致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上述主

张及举证均予以确认，但主张申请人只是来帮忙。本委认为，

双方对于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工作的事实不持异议，且根据查

明情况，申请人需接受被申请人的用工管理、排班安排，申请

人从事的工作属于被申请人的业务组成范围，被申请人每月向

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，双方之情形符合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之情形，遂本委采

纳申请人关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之主张。现双方对于申请人的

入职时间及最后工作日不持异议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

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工作日加

班共计 100 小时（1 月 18 小时、2 月 61 小时、3 月 21 小时）、

休息日加班共计 111 小时（1 月 40 小时、2 月 54 小时、3 月 17

小时）、法定节假日加班共计 36 小时（加班时间为 2024 年 2 月

10 日至 2 月 12 日），被申请人只按 15 元/时的标准支付上述加

班时间的加班工资，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

人在职期间存在加班事实，其单位已按 15 元/时标准支付加班

工资，但其单位没有核算申请人的加班时数。被申请人还主张

每个公司有各自的规定，其单位已按其单位规定的标准支付申

请人的加班工资。本委认为，据查明，双方确认申请人在职期

间存在加班事实，而被申请人作为支配和占有申请人劳动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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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劳动成果的经营主体，系申请人工作成果的最终受益人，

其单位掌握并持有申请人工作完成情况及工作安排、出勤情况

的具体材料，即被申请人有责任、有能力、有条件举证证明申

请人在职期间的加班时数，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，被申请

人应当提供申请人的出勤记录予以厘清申请人的加班情况，现

被申请人未就此举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

鉴于本案无证据推翻或反驳申请人主张的加班时数，遂本委采

纳申请人之主张。其次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七条、

第八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有权依法制定其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，

但其单位的制度应当保障劳动者享有之权益不低于法定最低工

资标准。现被申请人不区分加班性质，统一按 15 元/时的标准

支付申请人加班工资，该设定标准明显低同期广州市最低工资

标准，其单位之做法违反了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八条之

规定，遂本委对被申请人关于已足额支付申请人加班工资之主

张不予采纳。综上，结合双方确认被申请人已支付部分加班工

资的情况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工

作日延时加班费差额 803.15 元[3900 元÷（21.75 天+5 天×

200%）÷8 小时×100 小时×150%-15 元×100 小时]、2024 年 1

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休息日加班费差额 1743.66 元[3900

元÷（21.75 天+5 天×200%）÷8 小时×111 小时×200%-15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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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111 小时]、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法定节假日

加班费差额 1118.27 元[3900 元÷（21.75 天+5 天×200%）÷8

小时×36 小时×300%-15 元×36 小时]。

三、关于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经查，双方确认被申请人未

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未依法与申请人签

订书面劳动，其单位应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

3月7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0007.17元[6187

元+928 元+3900 元÷（21.75 天+5 天×200%）÷8 小时×（61

小时+21 小时）×150%+3900 元÷（21.75 天+5 天×200%）÷8

小时×（54 小时+17 小时）×200%+3900 元÷（21.75 天+5 天

×200%）÷8 小时×36 小时×300%-15 元×（61 小时+21 小时

+54 小时+17 小时+36 小时）]。现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

其二倍工资差额 5043.06 元，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

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及照准。

四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以被申请人未与其

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、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口头向被申请人提

出辞职。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只系口头向其单位提出辞职，

但并没有说明辞职原因。本委认为，根据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

原则，本案系因申请人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，

申请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当时提出的解除原因，现申请人未能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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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证明其确系以上述理由向被申请人辞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申请人应承担举证

不能的不利后果。鉴于申请人未有证据证明其辞职原因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，故其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劳动

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之情形，本

委对申请人本案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

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八十

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七条、第

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

3 月 7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工作日延时加班费差

额 803.15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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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休息日加班费差额

1743.66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差

额 1118.27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

的二倍工资差额 5043.06 元；

六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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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曾显婷


